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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第 10屆第 5 會期 

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9 次全體委員會議 

 

 

 

因應 COVID-19疫情升溫， 

邊境管制、入境檢疫措施調整

情形、醫療體系如何兼顧民眾

之醫療照護以及雇主如何兼顧

勞工基本權益 

(書面報告) 

 
 

 

 

 

 

報告機關：衛  生  福  利  部 

報告日期：  111 年 4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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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0屆第 5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

會召開全體委員會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茲就

「因應 COVID-19疫情升溫，邊境管制、入境檢疫措施調整情

形、醫療體系如何兼顧民眾之醫療照護以及雇主如何兼顧勞

工基本權益」提出專案報告。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。 

壹、 因應國內外疫情變化，管控境外移入風險 

因應本土疫情升溫，持續落實邊境管制與入境檢疫措施，

對於未持有我國有效居留證之非本國籍人士，暫緩入境，

商務人士、緊急及人道考量等經專案許可者除外，且暫停

旅客來臺轉機；同時，監測國際疫情與國內防檢疫量能，

及因應 Omicron 變異株特性，滾動調整各項邊境檢疫與社

區防疫措施；目前入境檢疫措施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加嚴把關搭機前核酸檢驗報告 

自本（111）年 1 月 4日起旅客搭機前應檢附之 COVID-

19核酸檢驗報告調整為「2個日曆日內採檢之報告」，

藉由縮短檢測至搭機期間，提升檢驗報告準確性、減

少境外移入風險。 

二、 抵臺「落地採驗」或唾液採檢核酸檢驗 

自本年 1 月 11 日起陸續實施機場「落地採驗」，針

對美加、紐澳、東南亞、印度、韓國、中東及歐洲等

航線，旅客抵臺時進行快速核酸檢驗，檢驗結果陰性

者接續入境通關程序，搭乘防疫車輛前往檢疫處所；

檢驗結果陽性者，直接後送專責醫院或加強版防疫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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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/集中檢疫所，強化邊境攔截效能；此外，考量美加

及紐澳疫情趨緩，本年 4 月 18 日起移除落地採驗措

施，回歸「唾液採檢」，其他航線則持續執行。 

三、 強化落地採驗高陽性率航線之檢疫措施 

自本年 4 月 7日起陸續要求越南航班旅客，除持搭機

前 2日內 PCR檢測報告外，增加「搭機前 6 小時內抗

原快篩報告」措施，有效減少境外移入病例增加之國

內醫療量能負擔。 

四、 滾動式調整來臺旅客居家檢疫措施 

考量 Omicron 變異株之潛伏期較短等病毒特性，自本

年 3月 7 日起，入境旅客一律需進行 10天居家檢疫，

檢疫期滿續行 7 天自主健康管理；同時須於檢疫及自

主健康管理期間配合進行 PCR及快篩檢測。 

 

貳、 擴大醫療應變量能，及時提供民眾醫療照護需求 

一、 即時掌握國內總床數，確保床數充足 

截至本年 4月 15日，全國總床數(專責+負壓)共 5,161

床，空床數共 3,038 床(空床率 58.9%)；中央集中檢

疫所(50 家)全國總床數共 6,570床，空床數共 2,304

床(空床率 35.1%)；地方加強型防疫旅館(6 家)全國

總床數共 1,195床，空床數共 313床(空床率 26.2%)。 

二、 強化輕重症分流收治 

自本年 4 月 14日起，調整 COVID-19確定病例輕重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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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流收治原則如下： 

(一) 醫院：收治中重症、高齡(70 歲以上)、血液透析、

懷孕 36週以上確診者。若住院病患已無住院需求者，

可依分流收治原則下轉至加強版集中檢疫所/防疫

旅館或得採居家照護。 

(二) 加強版集中檢疫所/防疫旅館：收治無症狀、輕症且

年齡未滿 70 歲、生活可自理或有陪同照顧者(如孩

童)，或懷孕未滿 36週之確診者。 

(三) 居家照護(啟動縣市)：未滿 65 歲，無血液透析、懷

孕且符合居家照護條件者，得採居家照護管理。 

(四) 專責病房、加強版集中檢疫所/防疫旅館原則均以 2

人一室收治；加強版集中檢疫所/防疫旅館可依房型

同室收治 2人以上。 

三、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之醫療協助措施 

為保障確診民眾就醫安全及居家照護期間就醫需求，

已規劃提供多元醫療管道，增進就醫可近性： 

(一) 建構全天 24小時緊急醫療諮詢平臺：由急診專科醫

師及專科護理師全天提供緊急醫療諮詢服務，利用

網路科技建構健康益友 APP，COVID-19 確定病例居

家照護個案可下載使用。 

(二) 建置多元遠距醫療方案：民眾可循現行視訊診療模

式，撥打視訊診療醫療機構門診掛號專線，或上網掛

號，約定診療時間。醫師視訊看診開立處方，可由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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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調劑送藥到宅取得藥品，或親友代為領藥。如輕症

者病情出現變化，可立即詢問或轉診到醫院。 

參、 持續落實在臺移工防疫管理及入境移工檢疫措施 

我國移工來自印尼、越南、菲律賓及泰國等 4 個國家，在

臺總人數約 60萬人，亦滾動調整移工邊境檢疫及境內防疫

措施，落實移工防疫管理，兼顧防疫安全與產業運作。 

一、 在臺移工比照我國國民待遇接種 COVID-19 疫苗，鼓

勵移工儘速完成疫苗接種；目前在臺移工第一、第二

劑之接種率已分別達 97%、92%；追加劑接種率亦已達

45.5%，並持續督請雇主及仲介鼓勵移工儘速完成疫

苗接種，提升移工群體保護力。 

二、 已修訂「企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

情持續營運指引」，要求企業成立「防疫專責小組」，

指定「防疫長」，將防疫對策內化為自主應變管理之一

環，建立工作場所、員工宿舍、交通車、員工餐廳等

分艙分流機制，以及出現確診者之應變措施，以兼顧

企業持續營運及勞動權益。 

三、 於本年 2 月 15 日啟動第二階段「移工專案引進防疫

計畫」，雇主得自印尼、越南、菲律賓及泰國等來源國

引進移工。產業類移工來臺前，須完整接種疫苗並持

搭機前 2 日內 PCR 陰性報告；抵臺時，配合落地採檢，

PCR 陰性者應至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

理且進行快篩，並遵循防疫指引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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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結語 

考量全球 COVID-19 疫情持續且 Omicron 等變異株仍流

行，加上國內本土疫情升溫，現階段防疫以「減災」為目標，

優先控制國內本土疫情，有關邊境開放及入境檢疫措施，將

持續滾動式檢討，並視國內醫療及防疫量能逐步調整，在積

極防疫、穩健開放原則下兼顧國家經濟發展與國民正常生

活。 

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

祈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
